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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⒛”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缴费基数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医疗保障局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,国家税务总局各县 (区 )税务局 :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医疗保障局、

省税务局 《关于发布⒛呢年度社会保险有关基数的通知》 (苏

人社发 〔90z1〕 1I3号 )精神,现就⒛陇年度医疗保险缴费基

数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⒛四 年1月 1日 至⒓月31日 ,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缴费工资基数下限按辊⒛ 元执行,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按⒉拟1

元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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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⒛陇年 1月 1日 至1z月 31日 ,全市灵活就业人员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按辊∞元执行。   ∫

三、职工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执行。

四、⒛喱年度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缴费时间截至⒛吵年

3月 31 日。

各县区要严格执行医疗、生育保险缴费基数政策,确保基

金应收尽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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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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